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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切实做好
汛期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：

4月1日起我省进入法定汛期。为切实做好汛期农业农村

防灾减灾各项工作，最大限度降低农业农村领域因灾损失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防汛责任担当。今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收官

之年，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

渡期最后一年，做好农业农村领域防灾减灾工作对全局发展

至关重要。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

救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牢

固树立底线思维、极限思维，立足抗灾夺丰收，克服麻痹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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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和侥幸心理，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层

层压实责任，确保责任到岗、任务到人、措施到位，努力做

到防在成灾前、抗在第一时、救在第一线，奋力夺取全年粮

食和农业生产丰收。

二、准确研判汛期气候。据气象部门预测，今年汛期我省

气候状况为一般到偏差，5-6月可能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，

闽江上游可能出现较明显洪涝；夏季内陆降水偏少且分布不

均，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的概率较大，局部可能出现气

象干旱；影响或登陆台风有7-8个，且可能有1-2个台风登陆

或严重影响我省，“小概率高影响”极端天气事件偏多，农

业生产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，

主动加强与气象、水利、应急等部门会商研判，及时发布预警

信息，提前落实落细防御措施，做到科学防灾、有效减灾、

积极救灾。

三、细化落实救灾准备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梳理

农业生产环节和农村领域灾害风险点，立足于防、着眼于早，

分区域、分作物、分灾种因地制宜制订防灾减灾预案。按照

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储备必要的救灾种子、消毒剂等救灾物资。

建立健全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工作机制，及时更新各级农业农

村应急抢险与灾后重建技术队伍，做好大功率水泵、移动浇

灌设备、履带式拖拉机、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等应急救灾机具

准备，确保可随时深入灾区开展灾后恢复生产服务。大力推

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沟渠疏浚治理，提高农田防灾抗灾能力。

四、分类施策科学防范。坚持以防为主、防抗救结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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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主要作物，狠抓关键农时，落实关键技术，切实减轻因

灾损失。防洪涝渍害。提前疏通灌排渠道管道，组织农田工

程设施检查，排查蓄水塘坝、机井等关键工程的风险隐患。

加强雨后巡田，受涝田块尽快排除田间积水，减少植株淹水

时间。防台风暴雨。适当提前采收应季作物，及早加固设施

棚室、养殖棚舍，妥善储存农资和饲草料。台风过后以防内

涝、降湿度、保活力为重点，抢排田间积水，及时扶正清洗，

培土护根，喷施肥药，促进恢复生长。防高温热害。稻田要

坚持以水调温、叶面喷施、防止早衰，灌深水或日灌夜排，

降低水稻冠层和叶片温度。有条件的果园茶园搭设遮阳棚、

覆盖遮阳网，减少阳光直射，设施大棚要及时启用棚室内外

遮阳系统和湿帘风机，利用高压弥雾、喷淋等进行微喷，有

效降低棚室温度。

五、做好灾时灾后处置。加强灾害期间应急值守，关键

时期、关键岗位坚持 24 小时值班，科学评估灾害影响，适时

启动应急响应，及时报告灾情及抗灾进展。做好安全防范，

提醒劝导农户在暴雨、台风等灾害性天气期间不要开展大棚

设施加固等户外作业，不去可能引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高风

险区域开展农事作业。灾害发生后，要迅速组织灾后农业恢

复生产，加强分类指导恢复生产，帮助和指导农民开展生产

自救。抓好种子、种苗、化肥、农药、疫苗等生产资料调剂

调运，结合农时季节和地区特点，及时指导农民对绝收地块

进行补种改种。做好灾后消毒和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，防止

灾后重大动物疫病、人畜共患传染病和农作物病虫害暴发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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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因汛期灾害天气影响可能导致返

贫致贫风险的情况开展综合研判，因户因人及时落实临时救

助、保险理赔等针对性帮扶措施，落实好特殊困难群体综合

保障政策。

六、加强舆情监测引导。密切监测农业农村受灾舆情，

充分利用网络、广播电视、报纸等平台，及时解疑释惑，主

动发布权威信息，正面宣传农业防灾减灾工作，把握好时机、

力度、节奏，防止过度炒作，合理引导市场预期。广泛开展

政策宣传和技术培训，普及重大农业气象灾害影响和科学避

灾防灾抗灾技术措施。总结宣传抗灾夺丰收的政策措施、经

验做法，为做好农业抗灾夺丰收、农村领域保安全营造良好

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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